《纪检监察学原理》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bookmark: _GoBack]《纪检监察学原理》是我校纪检监察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正、公平、客观、有效地测试考生掌握纪检监察学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原理的实际情况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分析能力，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纪检监察学或者其他相近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利于我院的择优录取，确保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二、考试目标
纪检监察学原理考试涵盖纪检监察学基础、监察法学等学科基础课程，要求学生系统掌握纪检监察学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纪法思维，能够运用所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纪法思维方法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纪检监察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及各部分所占分值
纪检监察学基础约75分，监察法学约75分，共15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简答题5小题，每小题10分，共50分
分析题2小题，每小题20分，共40分
论述题2小题，每小题30分，共60分
四、考查内容
（一）《纪检监察学基础》
1.纪检监察制度的基本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纪检监察的概念以及纪检监察制度的内涵、属性、功能、历史沿革等相关内容。
2.纪检监察的基础理论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政治监督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理论等相关内容。
3.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的理论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纪检监察工作的基本原则、基本政策，纪检监察机关的性质职责、组织机构及其履行监督执纪执法职责等相关内容。
（二）《监察法学》
1.监察权、监察法、监察法学的相关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监察权和监察法的概念、特征、作用，监察法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监察法的渊源、理论基础及其中国特色等相关内容。
2.监察法基本原则的相关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监察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特征、功能、内容及其具体理解等相关内容。
3.监察机关、监察人员、监察范围的相关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监察机关的地位、特性、组织，监察人员的法律地位，以及监察范围等相关内容。
4.监察权限、监察措施、监察程序的相关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监察监督、监察调查、监察处置、一般调查措施、特别调查措施以及监察程序等相关内容。
5.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的相关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人大监督、国家权力之间互相监督与制约、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内部监督等相关内容。
6.法律责任的相关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法律责任概念与法律责任体系、机构人员法律责任与国家赔偿、国家监察法视野下的法律责任、树立新观念落实法律责任机制等相关内容。
7.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相关知识
试题涉及的知识范围主要有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内容、基本模式及其中国经验等相关内容。

